
0818 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学科 
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标准 

 

一、博士学位授予标准 

（一）思想素质标准 

1.思想政治素质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深厚

的家国情怀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服

务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积极投身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工程建

设。 

2.学术道德 

恪守学术和职业规范，尊重知识产权，杜绝抄袭与剽窃、

伪造与篡改、一稿多投和随意署名等学术不端行为。  

（二）课程或学分标准 

须通过个人培养计划规定的课程考核，修满学分，并完成

所有必修环节。 

（三）知识标准 

1.基础知识 

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知识（如数学、物理学、力学、

化学等基础知识）、系统深入的地质类和工程类基础知识（如地

质学基础、水文地质学基础、地球物理学基础等）；掌握本学科

的思维逻辑、研究方法、成果表达方法等基本知识；掌握自然

辩证法、科学文献检索、管理与法律法规等相关人文社科知识。 



2.专业知识 

掌握本学科相关研究方向坚实而宽广的专业知识，包括地质

资源勘查与评价、工程地质体勘查与评价、地下水勘查与评价、

地球探测与对地观测、地质环境保护和地质灾害防治的理论与方

法、信息分析、物理模拟与数值模拟等方法和技术。通晓相关领

域的科学与技术前沿、国家重大需求、行业技术发展趋势。 

（四）能力标准 

1.获取知识能力 

具有独立获取新知识、新方法、新技能敏锐性和系统性的

能力，善于总结、归纳、比较分析，具备知识的批判吸收、提

取与提升的能力，具有对已有知识有效利用和扩充的能力。 

2.科学研究能力 

善于发现和提出本学科前沿性理论问题或制约本行业发

展的关键性技术问题，掌握学科相关领域的坚实专业基础和科

学研究方法，能够独立运用本学科相关领域的基础理论、科学

方法、专业知识、技术手段，开展创新性的科学研究和解决工

程实际问题，勇于运用创造性思维和开展创新试验、创新开发、

创新研究、创新实践。 

3.实践能力 

具有较强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实验技能，掌握本学科的野外

地质调查、地下探测、信息采集和处理及综合分析的基本方法

和技术，能根据实际需求设计出合理的工程实践方案；具有对

有关工程环节进行创新和改良的能力，以及对有关应用软件进

行研制和开发的能力。 



4.交流与协调能力 

具有很好的文字和语言表达能力，能够多种手段相结合清

晰准确并有深度地表述研究计划、方案、结果，具有较强的领

域内、跨领域、跨文化及与社会公众的高效交流能力；具有国

际视野和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能够有效地组织工程项目实

施和领导科技项目开发。 

5.其他能力 

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运用 AI 技术的能力。 

（五）学位论文标准 

1.选题和综述 

选题应面向学科领域的前沿性科学问题或解决重大工程

技术需求，拟解决的问题应具有理论深度和先进性。综述所涉

及的文献应有覆盖性、相关性和新近性；应选择最具代表性和新

近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加以重点分析和评述。 

2.创新性 

学位论文应对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展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研究结论应揭示本学

科领域蕴藏的新规律或发现新方法或发明新专利、新产品、新

作品、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新标准等，对完善

理论和实践做出重要贡献。 

3.规范性 

学位论文的组成内容、版式格式、语言表述、图形表达、

引文注释等应规范严谨。概念准确，逻辑严谨，结构合理，层

次分明，表达流畅，图表规范，数据可靠，文献引用规范。工



作量饱满，应在导师组指导下独立完成；若涉及团队工作，应

注明属于团队成果，并明确个人独立完成的内容。具体参照同

济大学学位论文写作指南。 

（六）发表学术成果标准 

同时满足以下发表学术成果要求： 

1.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SCI 检索源）或《地质资源与 

地质工程学科委员会认定的重要英文学术期刊》上发表（含

online）学术论文 1 篇，或通过学科组织的学位论文国际专家

评审； 

2.在国内学术期刊（不包括期刊增刊）上发表并被 EI 检 

索的学术论文 1篇或在学科认定的中文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学

术论文 1篇，或授权国内外发明专利 1项或省级以上工法 1项；

或主/参编学科认定的已发布协会标准/地方标准/行业标准/

国家标准/国际标准；或获得省部级/国家一级学会（各专业领

域认定） 科技奖励 1 项且排名为前二分之一；或主持完成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二级课题的结题报告（排名前 3）； 

3.在学科认定的系列国际国内学术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

1 篇并做口头报告。用于申请学位的学术论文、发明专利须以

同济大学为第一完成单位，其他成果须以同济大学作为成果完

成单位之一。学术论文、发明专利、工法须本人为第一完成人，

或导师（含企业导师、副导师）为第一完成人、本人第二完成

人。 



注： 

1.学术论文作者署名要求：第一署名单位为同济大学，

署名顺序为本人第一作者，亦可以导师或副导师为第一作

者、本人为第二作者； 对于与工程研究院所联合培养（学校

下达名额）且第一导师为对方导师，第一署名单位可为对方

单位，第二单位为同济大学； 

2.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或系列国际会议：如发表论文不

在推荐目录内，该论文能否作为申请学位发表论文需经学科

委员会/学位分委会认定； 

3. 以上要求适用于 2020 年及之后入学的学位申请人，

2019 及之前入学的博士生，按此规定或入学当年规定执行； 

4. 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或系列国际会议目录见土木工程

学院网站。 

5.如发表学术成果不在上述范围，可由学位分委会讨论

认定。 

  



二、硕士学位授予标准 

（一）思想素质标准 

1.思想政治素质 

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坚持党的基

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学风严谨，

团结协作。 

2.学术道德 

    遵守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学术规范以及学科的专业标准。尊

重他人的学术成果，在学术成果中以规范方式标明所引用的材料、

观点的出处。 

（二）课程或学分标准 

须通过个人培养计划规定的课程考核，修满学分，并完成

所有必修环节。 

（三）知识标准 

1.基础知识 

应具有坚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如数学、物理学、力学、化

学等）和系统的地质类基础知识（如地质学基础、水文地质学

基础、地球物理学基础等）；具备科学研究方法和论文写作等基

本知识；同时掌握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自然辩证法、科学

文献检索、管理与法律法规等人文社科知识。 

2.专业知识 

围绕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学科的某一方向进行系统的课

程学习并开展研究工作，系统掌握该学科方向的专业知识，包



括工程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岩体力学与土力学、勘查地球物

理学、遥感地质学、地质工程原位探测技术、地质工程试验测

试技术、地质工程数值模拟与仿真技术、GIS 与空间数据库等。 

（四）能力标准 

1.获取知识能力 

具有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善于总结、归纳、比较分析、提

取与再制，形成为己所用的知识；具有对已有知识有效利用和

扩充的能力。 

2.科学研究能力 

掌握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了解本学科发展前沿，具有在

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将所学

的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综合应用于生产和科研实践；能在工程

技术发展中善于运用创造性思维，勇于开展创新试验、创新开

发、创新研究、创新实践。 

3.实践能力 

应具备较强的理论基础和基本实验技能，掌握本学科野外

地质调查、地下探测、信息采集和处理及综合分析的基本方法

和技术，能根据实际需求设计出合理的工程实践方案；具有对

有关工程环节进行创新和改良的能力，以及对有关应用软件进

行研制和开发的能力。 

4.交流与协调能力 

具备一定的外语交流、文献阅读与写作能力。具有表达自

己的学术思想、展示自己的学术成果以及与国内外同行进行学术

对话的能力。具有国际视野和良好的组织、协调、联络和技术



洽谈能力；能够在团队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并能够有效地组

织工程项目实施和领导科技项目开发。 

5.其他能力 

熟练掌握一门外语。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善于运用 AI 等

技术开展科学研究。 

（五）学位论文标准 

1.规范性要求 

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本人独立完成，要求内容完整、

结构合理、论点明确、具有实际分析能力和理论深度。论文应

依据充分、方法科学、数据真实，符合学术规范。整篇论文逻

辑清晰、文字流畅、语言规范，文献引用准确，格式须严格遵

照《同济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指南》的相关要求。 

2.质量要求 

学位论文应对所研究的课题有新见解或增加新的知识，并对本学

科或实际业务工作发展具有一定意义，能表明作者具有良好的专

业理论基础和系统的学科知识，具有从事学术研究或担负专门技

术工作的能力。 

（六）发表学术成果标准 

     学术成果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以第一作者且第一署名单位为同济大学、公开发表与本专

业相关的中文（已见刊）或英文（有 DOI 号）期刊学术论文 1

篇。 

2.以第一或第二（导师（含企业导师）为第一人）发明人身



份、且第一署名单位为同济大学，获得国内外已授权发明专利或

获得软件著作权。 

 

注： 

1. 学术成果署名单位须为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论文署名 

顺序为硕士生为第一作者，亦可以导师或副导师为第一作者、 硕

士生为第二作者。 

2.适用于 2020级及之后入学的学位申请人。 


